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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 

鄂卫生计生通〔2016〕92号 
 

 

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快推进 
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部省属医疗卫生单位： 

    按照《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湖北省医疗机构高值医用

耗材阳光采购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鄂卫生计生发〔2015〕28号）

文件要求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 2015 年将血管介入、口腔科

和眼科材料等三大类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阳光采购目录基础上，近

期已公布骨科植入等其他七大类高值医用耗材挂网目录。为加快

推进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实施范围 

    全省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、国有企业（含国有控股企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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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高值医用

耗材阳光采购活动。 

    允许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（武汉市、襄阳市、鄂州市）

以市为单位自行组织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。其他

地区已经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的，采购周期结束后，

原则上不得再次组织开展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。鼓励以

市为单位开展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工作，进一步降低高值医用

耗材价格。 

    二、采购目录 

    包括血管介入类、非血管介入类、骨科植入、神经外科、

电生理类、起搏器类、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、眼科材料、口腔科、

及其他高值医用耗材等十类。 

    三、执行时间 

    本轮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自 2016年 10月 1日起启动，

暂不设定采购周期。遇相关政策调整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四、采购平台 

    湖北省药械采购平台（http://www.hbyxjzcg.cn，以下简称

“省级采购平台”）是省级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唯一平台。 

    各地开展以市为单位的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工作须从

省级采购平台的挂网目录中遴选。 

    允许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（武汉市、襄阳市、鄂州市）

医疗机构（含纳入公立医院改革的部省属医院）以市为单位在

省级采购平台上自行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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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地已搭建市级采购平台的，可暂作为开展带量采购的服务

平台，带量采购结果必须在省级采购平台上体现。市级采购平台

应与省级采购平台实现互联互通，并逐步与省级采购平台融合、

统一。其他地区医疗机构必须全部通过省级平台网上阳光采购。 

    五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周密部署 

    开展高值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工作是省政府确定的我省

2016 年深化医改重要任务之一，也是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持续深

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的重要抓手。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要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局出发，进一步提高对高值医

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明确职

责，安排专人承担具体工作，确保辖区医疗机构在时间节点依规

网上采购，坚决杜绝网下采购、暗箱操作、弄虚作假等行为发生，

努力营造医药购销领域风清气正的环境。 

    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加强监管 

    实施范围内医疗机构必须全部通过采购平台网上采购高值

医用耗材，严禁网下采购挂网目录内产品或擅自采购非挂网目

录产品。确因临床需要，采购非挂网目录产品的需报备案，备

案办法另行制定。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，督

促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内部管理，完善规章制度，严格执行政策，

自觉接受监督。运用高值医用耗材监管平台与日常巡查相结合

的方式，强化督导考核，定期对辖区内相关医疗机构网上采购、

生产（经营）企业产品供应保障等情况进行动态监管，发现问

题及时纠正，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在高值医用耗材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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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采购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。 

    （三）认真领会，抓好落实 

    省卫生计生委将于近期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高值

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业务培训班，对网上采购、配送交易等

环节进行培训，各医疗机构采购人员要熟练掌握网上操作流程，

实现原有采购模式与省级平台网上采购的顺利对接。医疗机构

用户名、密码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培训前统一下发。各医

疗机构要定期开展高值医用耗材临床应用监测与评估，量化监

测评估指标，对本医疗机构和临床科室高值医用耗材使用趋势

进行分析，对使用量异常增加、使用率连续位居前列的品种，

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。 

    各地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委和省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反馈。 

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

    省卫生计生委卫管中心（药采中心）张毅（027—87576339） 

   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药品采购处   陆喆（027—86629977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6 日 

    （政务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  抄送：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 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6年 8 月 30 日印发  
 


